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连南供电局

技术文件

文件名称：关于连南供电局2026年暖心理发驿站理发服务协议

的技术文件
项目名称：连南供电局2026年暖心理发驿站理发服务合同（连南瑶族自治县龙一美发店）

文件事项说明：

第一条、理发服务方式

一、甲方将【连南供电局“理发驿站”】整体设备、设施及场地交由乙方使用。

二、乙方日常理发费用标准18元/人次，每月按实际人次结算。乙方于每季度10日前向甲方提交发票，甲方收到乙方发票确认无误后30日内支付该发票费用。如遇特殊原因，需要调整相关费用标准的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第二条、理发服务期限

协议理发服务期限为1年，从2026年7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。
第三条、理发服务内容及经营范围

一、乙方在甲方提供的便民理发驿站内，在服务时间内负责提供甲方职工（工会会员）理发服务。严禁在服务场所区域内进行非法经营、活动和做其它用途。
二、服务时间
连南局本部每月理发天数共计5次以内（根据春节期间实际需求增加剪发的次数，每月最多不超过8次）：每周三16:30至20:30。

第四条、附加条款
一、服务期内，乙方员工交通、餐食以及人身安全由乙方负责。
二、服务期内，便民理发驿站内日常所需用品由甲方负责，甲方在电子商城采购目录内品类因缺货等原因暂时无法满足供应，按甲方需求由乙方购买，费用由甲方负责。
三、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，补充条款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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